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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员会

关于开展 2022 年黑龙江省大学生“扬帆计划”

实习活动的通知

各市（地）团委、各高校团委、各行业系统团委、各省管企业

团委：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和《黑龙

江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7—2025年)》有关要求，发挥共

青团组织优势和育人功能，帮助大学生上好就业实践“第一课”，

为就业做好积极准备。团省委决定开展 2022年黑龙江省大学生

“扬帆计划”实习活动，具体通知如下。

一、岗位征集工作

2022年我省大学生“扬帆计划”实习活动设置政务实习、

企业实习及职场体验活动三大版块，并结合“返家乡”社会实

践活动、大学生社区实践活动开展实施，“返家乡”社会实践活

动和大学生社区实践活动的岗位名额可计入“扬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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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务实习

本年度全省计划设置不少于 1900 个大学生政务实习岗位

（政务实习岗位征集计划分配情况见附件 2），各市（地）团委、

各行业系统团委可联合各市（地）直机关工委面向属地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征集政务实习岗位，并做好各县（区）政务实习

岗位分配工作。

（二）企业实习

本年度全省计划设置不少于 3000 个大学生企业实习岗位

（企业实习岗位征集计划分配情况见附件 2），各市（地）团委、

各行业系统团委可联合各市（地）直机关工委面向市（地）所

辖央企和国有企业、青联委员、青企协会员企业及其他民企征

集企业实习岗位，并做好各县（区）企业实习岗位分配工作。

（三）职场体验

本年度全省计划组织不少于 8 场大学生职场体验活动（职

场体验活动计划分配情况见附件 2），由省、市两级团组织募集、

提供企业资源，高校团组织指导学生会、学生社团等学生组织

利用寒暑假、周末等时间组织学生开展企业参观、访问交流、

高管分享、模拟面试等职场体验活动。

岗位征集工作结束后，请各市（地）团委、各行业系统团

委于 7月 12日将“扬帆计划”实习活动岗位征集表（附件 3）

汇总完毕后发送至团省委学校部邮箱。

二、实习学生报名、匹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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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岗位信息届时将通过“问前程”APP平台公布，学生

通过注册，完善个人资料，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通过“扬帆计

划”专栏选择合适的实习岗位进行简历投递（具体操作另行通

知)。本年度的“扬帆计划”实习活动面向省内高校在读专科生、

本科生、研究生及省外高校户籍为黑龙江省的在读专科生、本

科生、研究生开展。其中，省级层面的实习岗位主要面向在哈

市居住的省直各高校优秀学生骨干、省级“青马工程”学员、

省外双一流建设高校优秀学子以及由各市（地）团委、各行业

系统团委推荐的优秀学子等（能自行解决食宿的优先考虑）。

各市（地）团委、各行业系统团委请按照“分级实施、因

需设岗、按岗招人、双向选择、属地管理、就近就便”的工作

原则指导和督促好各地用人单位及时遴选大学生上岗实习。同

时，各市（地）团委要广泛发动省外高校优秀黑龙江籍学子积

极参与“扬帆计划”实习活动，收集汇总当地已有的人才政策

并点对点推送给大学生们，鼓励省外高校龙江青年投身家乡的

社会实践活动中来，带动一批省外高校黑龙江籍学子返龙江就

业。

三、实习学生保障工作

（一）实习开始前

组织实习单位与实习学生签署实习协议（可参考附件 4），

为实习学生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可结合实际情况召开“扬帆计

划”实习活动启动仪式或者培训对接会议，明确实习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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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要求，并建立实习单位与实习学生的联络群，实时了解

实习学生动态。

（二）实习期间

各高校团委要指派辅导员老师对实习学生开展跟踪服务和

调研交流工作，经常性与用人单位衔接，定期向团省委学校部

报告，并将相关宣传材料（附图片、视频等）、调研报告发送至

团省委学校部邮箱。

（三）实习结束后

用人单位对实习学生出具实习鉴定（可参考附件 5）。鉴定

结果合格的学生，由各市（地）团委、行业系统团委按统一格

式出具参加“扬帆计划”实习活动的实习证明（可参考附件 6）

或者实习证书；鉴定结果不合格的学生，及时通报学生所在学

校团委。同时，请各市（地）团委、省直各高校团委和各行业

系统团委于 9 月 5 日前将“扬帆计划”实习活动参与学生汇总

表（附件 7）、相关报道链接和实习活动总结发送至团省委学校

部邮箱。

联 系 人：刘 畅 蒋泓波

联系电话：0451-53642977

电子邮箱：hljtswxxb@163.com

附件：1. 2022年黑龙江省大学生“扬帆计划”实习活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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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进度安排

2. 2022年黑龙江省大学生“扬帆计划”实习活动岗

位征集分配情况

3. 2022年黑龙江省大学生“扬帆计划”实习活动岗

位征集表

4. 2022年黑龙江省大学生“扬帆计划”实习活动实

习协议（参考模板）

5. 2022年黑龙江省大学生“扬帆计划”实习活动实

习鉴定表（参考模板）

6. 2022年黑龙江省大学生“扬帆计划”实习活动实

习证明（参考模板）

7. 2022年黑龙江省大学生“扬帆计划”实习活动参

与学生汇总表

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员会

2022年 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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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黑龙江省大学生“扬帆计划”实习活动工作进度安排
（用人单位）

时间 主要内容 备注

7月 5日—7月 12日 1. 省、市（地）、县（区）三级同时开展岗位征集工作。

请各市（地）团委、各行业系统团

委于 7月 12日前将岗位征集表（附

件 3）发送至团省委学校部邮箱。

7月 13日—7月 14日 1. 审核整理实习岗位，“问前程”APP平台发布岗位信息。 给各用人单位发放登陆账号

7月 15日—7月 19日 1. 用人单位及实习学生在“问前程”APP 平台双向选择，达成实习意向。 具体操作另行通知

7月 20日
1. 启动 2022年黑龙江省大学生“扬帆计划”实习活动；

2. 实习单位与学生签署实习协议，为学生购置保险。

7月 21日 1. 实习单位接收实习学生，参与实习活动。 用人单位做好接收实习学生的工作

7月 22日—8月 22日 1. 实习期间

9月 5日前 1. 向各实习单位收取学生实习反馈意见（实习鉴定）。 给实习学生出具实习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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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黑龙江省大学生“扬帆计划”实习活动工作进度安排
（高校、学生）

时间 主要内容 备注

7月 13日—7月 14日 1. 各级团组织面向学生开展“扬帆计划”实习活动动员及报名工作。

各级团组织利用新媒体平台，

发布实习方案、报名通知等，

动员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参与。

7月 15日—7月 19日
1. 学生通过“问前程”APP 平台注册,完善个人资料,选择“扬帆计划”专栏进行简历投递；

2. 实习学生及用人单位在“问前程”APP 平台双向选择，达成实习意向。
具体操作另行通知

7月 20日
1. 启动 2022年黑龙江省大学生“扬帆计划”实习活动；

2. 实习单位与学生签署实习协议，为学生购置保险。

7月 21日 1. 实习学生到相关单位报到参加实习。
实习学生做好到实习单位报到

的准备

7月 22日—8月 22日
1. 举行“扬帆计划”实习活动线上风采展示活动；

2. 举行“扬帆计划”职场体验活动。

在此期间，各级团组织将相关

宣传素材、跟踪调研报告发送

至团省委学校部邮箱，省学联

微信公众号将择优推送。

9月 5日前 1. 向各实习单位收取学生实习反馈意见（实习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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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黑龙江省大学生“扬帆计划”实习活动

岗位征集分配情况

序号 地区

市（地）级层面

含所辖县级层面

政务实习 企业实习 职场体验

1 哈尔滨市 500 600 1

2 齐齐哈尔市 300 300 1

3 牡丹江市 200 200 1

4 佳木斯市 200 200 1

5 大庆市 300 300 1

6 鸡西市 50 100

7 双鸭山市 50 100

8 伊春市 20 100

9 七台河市 20 100

10 鹤岗市 20 100

11 黑河市 20 100

12 绥化市 50 100

13 大兴安岭地区 20 50

14 北大荒（农垦）集团团委 50 300 1

15 大庆油田团委 50 200 1

16 龙江森工集团团委 50 200 1

合计 1900 305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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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年黑龙江省大学生“扬帆计划”实习活动岗位征集表

序
号

单
位
名
称

实
习
类
型

单位简介

单
位
对
接
人

联
系
电
话

所属

县区 实
习
地
点
详
细
地
址

用
人
处
室

岗位工作

职责简介

需
求
人
数

岗位要求

是
否
提
供
宿
舍

日
补
助
标
准

午
餐
安
排

请将单位标识

（logo）图片

粘贴在下面

请将营业执照图片

粘贴在下面（此项只

需要企业单位填写，

以便在平台发布招

募信息）

岗

位

来

源
市
（
地
）

县
（
区
）

性
别

学
历
年
级

专
业

工
作
时
长

其
他
专
业
技
能
等

1

备注：实习类型分为政务实习、企业实习；岗位来源分为扬帆计划、返家乡、社区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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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2 年黑龙江省大学生“扬帆计划”实习活动

实

习

协

议
（参考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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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实习单位：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乙方：实习学生：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指导教师：

联系电话：

为规范大学生“扬帆计划”实习活动的日常管理工作，明

确甲、乙双方各自的责任与义务，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

订本协议，共同遵守执行。

一、基本要求

1. 各用人单位（甲方）结合自身需要，本着自愿原则，提

供相应实习岗位。

2. 大学生（乙方）通过公开发布的岗位信息，自愿选择申

请实习岗位。

3. 因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均应友

好协商解决；如果不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 XXXXXX

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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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方职责

1. 甲方同意接收乙方实习，实习期限：自入职之日起至乙

方假期结束止，最少不低于 1 个月实习时间。具体实习时间：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 天。

2. 甲方应对乙方进行必要的岗前培训（包含但不限于工作

技能、安全生产、从业规范等内容），负责对乙方在甲方提供的

实习岗位工作期间的日常管理、安全教育与业务指导。

3.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服从甲方的工作安排与遵守甲方的管

理规定，不得安排乙方从事具有安全隐患的实习劳动，甲方如

有特殊情况需要乙方加班，须酌情给予一定的补助，并应遵守

《劳动法》相关规定。

4. 甲方应保障乙方实习期间的合法权益，加强实习安全教

育，确保乙方实习期间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负责乙方在本

单位实习期间的管理并承担安全管理责任，上班时间发生安全

事故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

5. 在实习过程中，若乙方不能胜任工作或不服从工作安排，

甲方应与乙方沟通，研究处理办法。若甲方计划终止乙方实习

决定，应提前与指导教师沟通。

6. 乙方因违反甲方相关管理规定或国家法律法规给甲方造

成损失者，甲方应通报指导教师，可依法依规终止乙方的实习，

并有权向乙方索赔。

7. 实习期结束乙方办理交接手续并提交实习工作总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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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向乙方发放甲、乙两方确认的实习补助及相关待遇。

8. 在乙方顺利完成实习期工作的前提下，甲方向乙方出具

实习鉴定，对乙方实习期间的表现进行评价；如乙方因非不可

抗拒因素而未能完成实习，甲方有权不出具实习鉴定。

二、乙方职责

1. 实习期间，乙方必须遵守社会治安条例及甲方各项规章

制度，严禁从事违法违规活动，后果由乙方自行负责。

2. 乙方应自觉遵守甲方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服从甲方的

工作安排以及为甲方的科研成果、财务、人事等信息保密，谨

防和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根据实习内容撰写的论文在向甲方

以外的其它单位或个人公开前，须经甲方许可。

3. 乙方应保证服从甲方工作时间安排，如遇到考试、考级

等特殊情况学生必须返校，乙方须在一周前与甲方协商，并提

供相关证明材料，便于甲方安排生产。

4. 乙方须爱岗敬业，尊师好学，努力学习和掌握专业技能。

5. 乙方在实习期间的工作成果及其涉及的知识产权均归甲

方所有。

6. 乙方不得随意违反、中断协议，否则实习视为无效，将

不能获得相应的实习鉴定，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如因特殊情况需要终止协议，应由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后，依

照甲方规定流程办理相关手续。

7. 乙方实习结束时（不管何种原因导致实习结束），须向甲



— 14 —

方办理全部交接手续，将归属于甲方及向甲方借用的文档、资

料、设备及其它资源和财产一并交还甲方。

三、其他条款

1. 任何一方不可随意终止本协议。

2. 任何一方有违约行为，均须承担违约责任。

3. 本协议中有关保密、知识产权、违约或赔偿责任、连带

责任条款，不因本协议终止或解除而失效。

4. 所有未尽事宜可另行协商解决并签署书面文件予以确

认，该书面文件将被视为本协议书的一部分。

5. 本协议一式两份，经甲、乙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乙

各执一份，学生所在学校一份，复印件无效。

6. 本协议最终解释权归 XXXXXX所有。

7.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增加以下内容：

甲方（盖章） 乙方（指印）

负责人签字： 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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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2 年黑龙江省大学生“扬帆计划”实习活动

实 习 鉴 定 表

（参考模板）

姓 名 性 别

学 校 学 院

专 业 学 号

身份证号 政治面貌

实习单位 实习部门

实习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实习

单位

鉴定

意见



— 16 —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评定等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备注：此表需正反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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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2 年黑龙江省大学生“扬帆计划”实习活动

实 习 证 明
（参考模板）

xxx同学于 2022年 x月 x日至 x月 x日在 xxx参与“扬帆

计划”实习活动，具体负责 xxx，以及其他日常工作等，各项任

务圆满完成，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实习期间，该同学积极参加 xxx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在具体工作

中，该同学积极主动、勤奋好学、踏实肯干、任劳任怨，利用

一切机会仔细观察、切身体验、独立思考，展现了良好的精神

风貌和工作状态，政治站位、大局意识、业务能力都得到有效

提升。该同学所表现出的诚恳谦逊、积极向上的态度，求真务

实、严谨细致的作风，拼博进取、迎难而上的劲头，给大家留

下深刻的印象。

希望 xxx同学以此次实习经历为起点，把青春奋斗融入党

和人民事业，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龙江先锋力量。

XXXX
2022年 X月 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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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22 年黑龙江省大学生“扬帆计划”实习活动参与学生汇总表

备注：参与类型分为扬帆计划、返家乡、社区实践等；实习鉴定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填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序号 学校 院系 班级 姓名 性别
政治

面貌
民族 身份证号

联系

方式
辅导员

联系

方式

参与

类型

实习

单位

用人

处室

实习

鉴定

1

2

3

4

5

6

7

8

9

10


